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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黔市监价处〔2022〕5 号

一、当事人情况

当事人：遵义市九洲燃气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203006754030944

经营范围：石油液化气站内充装及销售

住所：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镇金星村

法定代表人：文本宣

二、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

根据《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“互联网+督查”转办笺》

（50962208）转来群众匿名向国务院督查室反映的“遵义市

城区液化气市场垄断问题”线索，本机关依法于 2021 年 11

月12日对当事人涉嫌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进行立案调

查。2022 年 5 月 25 日，本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贵州省市场

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黔市监价告〔2022〕5 号），

告知当事人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处

罚内容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

的权利。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也

未提出听证要求。

三、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

涉案主体包含遵义百江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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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”）、遵义市玉宇阳光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玉宇阳

光”）、遵义市播州区宏图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图”）、

云南中石化燃气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石化”）、

遵义市九洲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洲”）、绥阳县宏

峰液化气站（个体工商户，以下简称“宏峰”）、遵义市富

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利”）、贵州汇祥瑞能

源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祥瑞”）8 家企业（为表述方

便，统称为企业)，均具备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资质，主要在

遵义市中心城区（红花岗区、汇川区）经营 5KG、15KG、50KG

规格（15KG 为主要品种）瓶装液化石油气零售、批发等业务，

各家企业经营品种相同，属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。

2014 年 1 月 25 日，百江、玉宇阳光、宏图、中石化、九

洲、宏峰 6 家企业通过多次协商，达成了《合作协议》，约

定整合经营，组建联合经营体。2014 年 6 月起，6 家企业共

同与中心城区 108 家液化石油气经营网点签订《液化气门市

部承包经营合同》，确定 108 家经营网点不再经营，由 10 家

配送中心取代（2016 年增加至 12 家）。2014 年 7 月 10 日，

6 家企业再次签订《合作协议》，进一步明确 108 家经营网点

整合、成立配送中心、联合经营体运营管理、富利加入等有

关事项。2015 年 4 月 30 日，联合经营体遵义市森海瓶装燃气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森海”）正式成立，设立了管理

中心、配送中心、呼叫中心、客服中心、应急抢险中心等部

门。2016 年 10 月 12 日，富利与 6 家企业形成了《关于遵义

市富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进入遵义市中心城区经营的情况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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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。2019 年 6 月起，百江、玉宇阳光、宏图、中石化、九

洲、宏峰、富利 7 家企业共同与中心城区 108 家经营网点续

签了《液化气门市部承包经营合同》。2019 年 10 月，作为管

理机构的森海注销。2019 年 12 月 23 日，汇祥瑞与上述 7 家

企业签订《协作协议》。至此，遵义市中心城区形成了 8 家

企业联合统一经营的局面。经查，遵义市原城市管理局（现

由遵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承接相应职能）通过下达整合通知

文件、召开会议商议整合事项，以行政手段方式推动了企业

整合经营。

（一）当事人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并实施了固

定和变更价格的垄断协议。

1.达成了固定和变更价格的协议。2014 年 1 月 25 日，当

事人等 6 家企业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，对固定和变更遵义市

中心城区瓶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进行了约定“合作 6 方统

一进行财务成本核算”“市场监督协调小组负责零售市场的

协调、监督、管理、负责监督各公司零售价格执行情况”“各

站派出财务人员共同管理资金、物资，开票、现金出纳、库

管人员由各方共同派员管理”“为保证门店的经营利益，瓶

批零价差暂定 15 元/瓶、运输价差 3-4 元/瓶执行，如有异议，

可在整合运行后再行协商调整”。

2.实施了固定和变更价格的协议。当事人与上述相关企

业通过森海统一管理、统一配送、统一呼叫、统一客服、统

一应急抢险等“五位一体”运行模式，对中心城区零售价格

进行了固定统一。森海 2019 年 10 月注销后，各家企业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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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和变更了价格。以主要规格 15KG 装为例，受上游进货价

格波动影响，遵义市中心城区近几年零售价格有涨有跌，但

涨跌均一致，同一时段价格具有唯一性。2019 年 8 月 19 日至

2020 年 1 月 1 日均为 120 元/瓶，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

6 月 14 日均为 125 元/瓶，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 月

16 日均为 115 元/瓶，2021 年 1 月 17 日至 2021 年 2 月 8 日

均为 125 元/瓶，2021 年 2 月 9 日至调查时止均为 123 元/瓶。

（二）当事人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并实施了分

割销售市场的垄断协议。

1.达成了分割销售市场的协议。2014年1月25日，当事人

等6家企业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，约定“合作六方统一充装，

统一生产管理，各方按以下比例进行利润分配：九洲21%，中

石化20.7%，玉宇阳光12.7%，宏图14.9%，宏峰9%，百江21.7%”

“各方按各自所占的市场比例，各单位进行财务核算照章依

法纳税”“在经营管理部的组织下，财务结算小组每月分三

次进行盘点结算，进行利润分配”。2014年6月起，6家企业

共同与108家经营网点签订《液化气门市部承包经营合同》，

约定“原有的经营网点不再从事经营，由6家按15KG 装9.5元/

瓶标准支付核定的承包费”。2014年7月10日，6家企业又签

订《合作协议》，并约定“对遵义中心城区108家经营网点进

行整合，成立配送中心”。2016年10月12日，富利与6家企业

形成的《关于遵义市富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进入遵义市中心

城区经营的情况报告》，又约定“各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为：

九洲20%，中石化19.5%，玉宇阳光和宏图26%，宏峰5%，百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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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%，富利12%，多出2.5%的份额按照各公司所占份额比例分

摊”。2019年6月起，百江、玉宇阳光、宏图、中石化、九洲、

宏峰、富利7家企业与108家经营网点续签《液化气门市部承

包经营合同》，再次明确承包经营有关事项。2019年12月23

日，汇祥瑞与7家企业签订的《协作协议》还对乡镇门店的销

售收入比例分配进行了约定“具体分配比例如下：九洲17%，

中石化14.5%，玉宇阳光11.75%，宏图13.75%，宏峰4.75%，

百江17%，富利11.75%，汇祥瑞12%，多出2.5%的份额按照各

公司所占份额比例分摊”。

2.实施了分割销售市场的协议。当事人与上述相关企业

按约定轮流充装，2015-2016年百江、中石化；2017-2018年

玉宇阳光、宏图；2019-2020年九洲、百江；2021年富利、九

洲。充装营业额按约定由当年度负责充装的企业分配至其余

各家企业。在签订承包合同后，原108家经营网点不再经营，

由各家企业共同支付108家经营网点承包费。各家企业共同将

遵义市中心城区路段划分至12家配送中心，呼叫中心接到客

户电话后严格按规定路段派单至配送中心，各配送中心不得

超过规定的区域配送销售。各家企业通过以上方式分割了遵

义市中心城区销售市场。

根据当事人提供的2020年度财务报表、遵义中心城区瓶

装液化石油气企业轮流充装分配情况统计表，经查明，当事

人2020年度销售额为14,122,506.42元人民币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（略）

四、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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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垄断法》第十三条“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

垄断协议：（一）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”、“（三）分割

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”的规定，构成了达成并实施

垄断协议的行为。

本机关认为，当事人参与达成并实施的垄断协议，破坏

了本应由供求关系等因素决定的遵义市中心城区瓶装液化石

油气市场，损害了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自主经营、公平议价

和自由选择等权利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由于当事

人财务数据不完整，无法计算实施垄断行为存续期间因该行

为多得的收入或减少的支出，因此该案无法计算违法所得。

考虑到当事人执行了行政机关有关命令和要求，符合《禁止

垄断协议暂行规定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 2019 年第 10 号）第

三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，且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，

如实陈述事实并主动提供有关证据材料，以及当事人切实加

强安全管理，落实企业钢瓶安全主体责任，起到了一定的社

会效益，具有可以给予从轻处罚的情形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、

第四十九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处理：

（一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；

（二）处 2020 年度销售额 14,122,506.42 元 2%的罚款，

计 282,450.13 元（人民币贰拾捌万贰仟肆佰伍拾元壹角叁

分）。

五、相关事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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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，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

款按规定缴入贵州省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。逾期不履行本行

政处罚决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

二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

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

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者贵州省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

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6 月 2 日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 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
